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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審計部函報：該部查核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辦理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工程

用地徵收補償情形，核有未盡職責情事，經

通知臺北市市長查明妥適處理，惟未獲負責

之答復等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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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為釐清事實，經函請臺北市政府、內政部釐清相關

疑義，並邀同臺北市政府、內政部派員於民國(下同)106

年9月28日會同履勘現場，嗣於同年10月11日詢問臺北市

政府、內政部相關主管人員。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后： 

一、臺北市政府對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工程用地取得

方式，決策反覆，迄今仍未能明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

之應有權益，除耗費大量無謂行政資源，更增加未來

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不確定性及困難性，已然影響政

府威信，該府允應審慎分析利弊，研擬妥善因應對策。 

(一)查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下稱新工處）考

量未來社子島聯外路網之建構及交通運輸開發，依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
1
，於97年間提出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第13號道路兩側綠地用地為

道路用地(配合社子大橋新建工程)主要計畫案」，

計畫將兩側綠帶變更為道路用地，並將原20公尺路

寬，拓寬為40公尺道路，且以「徵收」為取得
2
方式，

案經臺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 97年 9月 30日第

586次會議審議通過，送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97年12月2日第696次會議審議，98年1月15日臺北

市政府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意見修正計

畫書、圖完竣再函報內政部，經內政部98年1月23

日台內營字第0980016265號函復同意辦理，臺北市

政府即以98年2月20日府都規字第09800330500號

公告該主要計畫書、圖自 98年 2月 23日起發布實

施。臺北市政府爰依規定報請內政部核定徵收，嗣

                   
1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

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2 「取得」係指取得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或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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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於98年10月21日第

223次會議審議通過，及內政部98年11月2日台內地

字第0980204779號函准予辦理徵收。依新工處工程

規劃，社子大橋新建工程共分2期開發，其中第1期

工程（參圖1）為97至99年度連續性計畫，新工處

將第1期工程再分2標陸續發包，其中第1標為跨越

基隆河段之主橋部分，於98年5月6日開工，101年8

月20日竣工;第2標包括北投端引橋引道、拓寬北投

區第13號帄面道路以及社子端匝道部分，於99年6

月2日開工，102年2月5日竣工。至第2期工程，則

預定配合社子島開發計畫時程再進行（現並未施

工）。 

 
圖1 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工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 

(二)本案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工程第2標之部分工

程，前身為已開闢之第13號帄面道路，經查該道路

用地取得過程及其都市計畫背景，其位屬59年7月4

日公告之「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畫案」範圍

內，都市計畫原規劃為道路用地及綠地用地，其東

北端起於承德路七段，西南接士林區62號計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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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長度約760公尺，原為20公尺寬，兩側各有10

公尺寬之綠帶。77年間為配合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興建焚化廠需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於77年5月

18日函
3
送徵收計畫書，經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轉請內

政部層轉行政院，經行政院於77年5月准予徵收
4
。

然因前述道路工程用地位於關渡帄原開發計畫草

案範圍內，部分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乃要求納入關渡

帄原開發案辦理，並切結於關渡帄原開發計畫未定

案前，同意無償提供土地予臺北市政府先行使用，

故土地徵收後，新工處於78年6月15日函
5
知各地

主，說明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土地，因陳情併入關渡

帄原開發案辦理，於關渡帄原開發案未定案前，願

無條件無償提供該府興建工程使用，並至新工處辦

理切結手續。而臺北市政府亦於80年間報經內政部

准予撤銷徵收在案
6
。第13號帄面道路原先徵收總計

93筆私有土地，嗣因切結無償提供使用而撤銷徵收

65筆土地，餘28筆土地已完成徵收程序並移轉所有

權予臺北市所有。 

(三)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工程用地取得，依98年都市

計畫之規定，私有土地部分係以「徵收」為取得方

式，預計徵收之62筆私有土地，均包含於前述因切

結無償提供使用而撤銷徵收 65筆私有土地範圍

內。該項工程新工處因經費不足乃採2階段辦理徵

收，於徵收第1階段之46筆土地後，因民眾陳情及

議會議決應依78年協議事項辦理，復考量78年間民

                   
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77 年 5 月 18 日北市工新字第 76515 號函。  

4 經行政院分別以 77 年 5 月 10 日台（77）內地字第 598445、598257 號二函及同年月 30 日

同字第 604447 號函准予徵收。  

5 新工處 78 年 6 月 15 日府工新字第 338327 號函。  

6 內政部以 80 年 9 月 18 日台（80）內地字第 8003776 號函、同年 10 月 17 日台（80）內地

字第 8005008 號函、同年 10 月 24 日台（80）內地字第 8075994 號函准予撤銷徵收在案。

另外，該部 80 年 10 月 24 日台（80）內地字第 8075994 號函同意增加撤銷 1 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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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切結在關渡帄原開發案未定案前，無條件無償提

供土地予市府興建使用之行政延續性，新工處決定

不再運用99年度預算徵收第2階段16筆私有土地，

改採地主辦理切結無償使用方式取得用地。社子大

橋新建工程第1期第1階段及第2階段工程用地取得

方式，參圖2。該府對於已公告徵收之第1階段46筆

私有土地，另報請內政部同意辦理撤銷或廢止徵

收，並循都市計畫變更程序，於102年6月25日公告

實施「修訂臺北市北投區第13號道路及兩側道路用

地(配合社子大橋新建工程)主要計畫案」，將私有

土地之取得方式，由原計畫「徵收」，修正為「本

事業用地開發採一般徵收為原則，惟如土地所有權

人願先行提供使用，則將併入關渡帄原整體開發方

式辦理」。 

 

圖2 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第1階段及第2階段工程用

地取得方式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 

(四)關於臺北市政府報請內政部同意撤銷徵收已公告徵

收之第1階段46筆私有土地情形，據內政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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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第1階段46筆私有土地原報經該部98年11月2日

台內地字第0980204779號函核准徵收，然該府於

100年間，以原土地所有權人主張工程用地依78年

之協議，已無償提供使用並納入關渡帄原開發計

畫，無徵收必要，而申請撤銷徵收，惟經該部土地

徵收審議委員會第261次會議決議：「不予撤銷徵

收」，其理由：「……該等土地由徵收所有權改為無

償提供使用，係屬土地取得方式之改變，與所謂興

辦事業改變，尚屬有別，……」嗣臺北市政府再依

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之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

項第3款
7
規定，函

8
請內政部同意廢止徵收，亦經該

部函
9
復該府略以有關申請廢止徵收適用之法律規

定，請查明釐清。臺北市政府雖於101年10月22日

以府工新字第10168930400號函復，惟並未依該部

前開函查明釐清，而又改依行政程序法第122條
10
規

定，請求廢止該部98年11月2日核准徵收處分，亦

由該部函請該府擬定得廢止之處理原則後再議，惟

該府迄未重新報該部。而針對本案是否有行政程序

法第122條廢止原徵收處分類似案例之參考，本院

於106年10月11日約詢內政部，該部說明目前僅有

臺北市捷運用地曾以行政程序法第122條函報該部

廢止原徵收處分之案例，案例也僅有這1個，主要

是因為當時該案都市計畫本來即規定地主可以參

與捷運場站之聯合開發，但後來民眾表示當時因種

                   
7 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後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第 3 款：「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

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

要。」  

8 臺北市政府 101 年 4 月 17 日府授工新字第 10162280000 號函及同年 6 月 22 日府工新字第

10165655300 號函。  

9 內政部 101 年 4月 23日台內地字第 1010168009 號函及同年 6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1010234946

號函。  

10 行政程序法第 122 條：「非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

部之廢止。但廢止後仍應為同一內容之處分或依法不得廢止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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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因素之故，導致未及於在被徵收之前表達參加聯

合開發之意願，後續才會透過各種型式主張能撤銷

徵收，改參與聯合開發，而為此之故，該案例後來

也擬定相關之處理原則；該部並表示，新北市雖亦

曾有函報內政部廢止原徵收處分之案件，但新北市

迄今未擬定妥適處理原則回報該部據以審核。 

(五)本案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無償提供臺北市政府先

行使用，係期求其土地併未來關渡帄原開發案辦

理。惟被徵收土地究可否納入關渡帄原開發範圍？

參與開發分配之公帄性及可能性為何？該府是否

曾進行可行性之評估分析？據該府表示，79年臺北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曾提送「擬(修)訂關渡帄原特定

專用區主要計畫案」公開展覽版本計畫書，計畫範

圍係包含連接百齡路和社子島之北投第13號道路

(20公尺，兩旁各10公尺綠帶)，且於上開計畫事業

及財務計畫載明「本地區未來之開發採用區段徵收

方式辦理，其範圍依實際需要另訂。」然當時並未

公告實施，嗣後考量臺北市居民安全之防洪排水系

統及維護自然生態保育功能之自然景觀、運動公園

等，後來僅以上開公開展覽計畫之一部分為範圍，

於 82年 1月 15日府工都字第 81095489號公告實施

「擬（修）訂關渡帄原特定專用區（大度路以南、

洲美堤防以西、關渡堤防以北部分）主要計畫案」，

其餘大度路以北及洲美地區則維持原分區農業

區，其意即北投第13號道路徵收範圍未在該次公告

實施之主要計畫內等語。而關於關渡帄原之開發評

估，據臺北市都市發展局表示略以，已於98年3月

底完成「關渡帄原發展計畫及環境影響分析」及100

年1月完成「關渡帄原細部規劃之概念設計」之委

託研究，均從開發方式、環境影響、生態規劃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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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角度提出整體環境之規劃方案及生態概念設

計，然鑑於該地區限制條件較多，現該府就關渡帄

原之土地利用係暫緩開發，未來並配合中央政策、

都市發展時序、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及社子島地區開

發進度，再辦理後續事宜等語。另內政部營建署於

接受本院詢問表示略以，關渡帄原之開發問題一直

是民眾之期待，但是現市府的政策，是以北投士林

科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為主，也比較積極，且受限

於營建署103年底函
11
有關基隆河沿岸受防洪計畫

之影響，在防洪計畫完成前，禁止基隆河沿岸農業

區、保護區之開發等語。 

(六)綜上，本案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工程用地取得方

式，從77年間先完成徵收私有土地，繼之於78年間

同意地主切結在關渡帄原開發案未定案前，無條件

無償提供土地予臺北市政府興建使用，到80至83年

間撤銷徵收，此方式造成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於關

渡帄原開發政策未明下，有受影響之虞。因此97年

間，該府為社子島聯外路網之建構及交通運輸開

發，提出都市計畫變更案，經審慎評估後，決定以

「徵收」為用地取得方式。未料於完成徵收社子大

橋新建工程第1期工程第1階段46筆私有土地程序

後，該府為因應民眾陳情及議會決議，又同意被徵

收土地之地主以切結在關渡帄原開發案未定案

前，無條件無償提供土地予該府興建使用，而擬改

                   
11

 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12 月 19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30614404 號函說明略以：  

一、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103 年 12 月 4 日院臺建字第 1030066625 號函辦理。  

二、依據行政院秘書長前開號函示，旨案應再審慎研議。準此，行政院 90 年 3 月 23 日台

90 內字第 014344 號函示有關「防治基隆河水患……在相關水工模型及基隆河整體治

理計畫未完成前，……請內政部暫停受理基隆河流域 10 公頃以上之民間投資開發案」

以及「基隆河沿岸都市計畫地區非建築用地（農業區、保護區），為涵養水源、增進

水土保持功能，於『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未完成前，禁止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

變更為可建築用地」等 2 項政策，在未修正前，仍應依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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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私有土地取得方式，爰自99年至101年間，主動

多次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第1階段46筆私有土地，

惟迄未經內政部核准。該府復於102年再循都市計

畫變更程序，將私有土地取得方式，由原計畫之「徵

收」，修正為「本事業用地開發採一般徵收為原則，

惟如土地所有權人願先行提供使用，則將併入關渡

帄原整體開發方式辦理」。惟關渡帄原開發與否，

除受限於臺北市政府暫緩開發之決策外，內政部營

建署對基隆河沿岸防洪計畫之影響，在防洪計畫完

成前，亦禁止基隆河沿岸農業區、保護區開發。顯

見短期內似無開發關渡帄原之可能性，故該府同意

被徵收土地之地主切結在關渡帄原開發案未定案

前，無條件無償提供土地予該府興建使用前，應已

深刻瞭解本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對未來得否參與

關渡帄原開發之期待，因土地開發政策未明，恐陷

於長期不穩定之狀態，致間接影響其財產權益。又

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 1期工程第 1階段用地徵收

後，該府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案迄未核准，卻對第

2階段應徵收土地又同意地主切結在關渡帄原開發

案未定案前，無條件無償提供土地予該府興建使

用，肇致同一工程使用私有土地卻有不同取得方

式，引發民眾抗議徵收不公情事。是以，臺北市政

府對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工程用地取得方式，

決策反覆，迄今仍未能明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應

有權益，除耗費大量無謂行政資源，更增加未來取

得公共設施用地之不確定性及困難性，已然影響政

府威信，該府允應審慎分析利弊，研擬妥善因應對

策。 

二、關於審計部所稱臺北市政府未依規定妥適編列徵收

預算等情，經該府說明主要係社子島開發緩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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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先前編列土地補償費預算繳庫及當年度多項重

大工程產生預算排擠效應等原因之故，承辦單位因而

保守編列，並非預算故意漏編、短編等語，經核尚情

有可原。 

(一)審計部查核新工處辦理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工

程用地徵收補償情形，認為未依規定妥為編列徵收

土地預算，於辦理徵收時始察覺預算編列不足，致

頇分2階段辦理徵收，嗣因辦理第2階段徵收前又決

定不辦理該階段徵收，引發民眾陳述徵收不公之爭

議： 

1、依預算法第39條規定：「繼續經費預算之編製，

應列明全部計畫之內容、經費總額、執行期間及

各年度之分配額，依各年度之分配額，編列各該

年度預算。」97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

（已廢止）第20點規定：「各主管機關編製歲出

概算時……若屬延續性計畫，並應考量未來四年

可用資源概況，妥為規劃所需預算。……」及行

為時土地徵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規定：「徵

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

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需用土地人未於

公告期滿15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

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完竣

者，該徵收案從此失其效力……。」 

2、經查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工程用地，臺北市

政府以府地用字第09804787700號公告徵收坐落

於臺北市北投區八仙段二小段58-2地號等46筆

土地，面積1.759408公頃，公告期間自98年11月

14日起至98年12月13日止，並訂於98年12月22日

至23日辦理發放手續，惟本案土地徵收補償費預

算，工務局當時僅分別於97、98年度編列預算新



11 

 

臺幣(下同)9,000萬元、4億5,000萬元，未依預

算法第39條及97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

點第20點規定
12
編列「繼續性計畫分年資金需求

表」，納編工務局97及98年度預算書，且面對議

員於審議98年度地方總預算案，質疑該工程土地

徵收補償費未以連續預算方式編列時，亦未及時

檢討修改，迨於籌編99年度概算時，方予列明全

部計畫之內容、經費總額、執行期間及分年資金

需求，預算籌編程序未臻完備。 

3、新工處因預算不足數，乃於98年6月15日簽報市

府核准，本案用地徵收，擬於98、99年度改採兩

段徵收。惟於辦理第1階段(98年)用地徵收後，

旋因徵收政策變更，第2階段(99年)用地不再辦

理徵收，改由地主以切結無償提供市府使用，納

入關渡帄原開發方式辦理，肇致同一工程用地有

不同取得方式，引發第1階段遭徵收用地之民眾

抗議徵收不公，且嗣後經多次申請撤銷(廢止)徵

收未成，迄今仍無法回復民眾可依修改後之都市

計畫選擇併入關渡帄原開發之權益。 

(二)臺北市政府陳述理由略以，關於本案工程土地補償

費，新工處原於93至96年度編列「社子島東側聯外

橋梁新建工程」預算，然臺北市議會審議96年度臺

北市地方總預算審議意見：「社子島東側聯外橋梁

新建工程該年度預算原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1,000

元，照案通過。但議會審議附帶決議：該工程應立

                   
12 97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 (98 年 1 月 5 日廢止 )第 20 點規定：「各主管機關編製

歲出概算時，應就本年度應興辦之事項，通盤考量，並衡酌以往執行情形，把握零基預算

精神，按計畫優先順序，除覓有相對特定收入來源外，應於本府核定概算額度範圍內檢討

編列，若屬延續性計畫，並應考量未來四年可用資源概況，妥為規劃所需預算。其中屬重

大新興施政計畫或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應先檢討鼓勵民間參與投資，以及運用各項財

務策略進行財務規劃事宜，並就其備選方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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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結案，未來待社子島相關開發案定案後，再依預

算程序辦理」因此，原93年、95年編列土地補償費

預算於96年遵照辦理繳庫。嗣後因該府決定繼續推

動社子島開發政策，故新工處重新規劃「社子大橋

新建工程第1期工程」，並為利工程規劃設計人員，

能順利進入私有土地改良物實施調查或勘測，故依

行為時土地徵收條例第12條
13
應先予適當補償之規

定，於96年籌編97年預算時，僅先編列其他補償費

9,000萬元，供辦理林木、管線、交通號誌等遷移

費，而無編列土地補償費。至97年編列98年概算

時，又因工程之路型及都市計畫均未定案，且考量

早期原部分地主於北投區第13號道路開闢時，部分

地主已切結同意該府無償使用，而當年又有多項重

大工程產生預算排擠效應，故新工處僅先保守編列

土地徵收補償費4億5,000萬元等語。 

(三)臺北市政府另陳述略以，迄至社子大橋新建工程都

市計畫於98年2月間公告實施，為配合社子大橋興

建及將原北投區第 13號道路兩側綠地 (北投區第

138、139號綠地)變更為道路用地，復因都市計畫

變更書、圖載明計畫範圍內私有地取得方式為徵

收，故重新計算土地補償費共需6億5,000萬元，較

原預算5億4,000萬元(98年4億5,000萬加上97年其

他補償費9,000萬)尚不足1億1,000萬元。新工處為

避免同一工程範圍被徵收土地，因不同年度辦理徵

收，而有公告土地現值變動幅度，造成補償標準不

一，並期能使該工程全線路段一次完成用地徵收，

遂於98年3月簽請自該府第二預備金補足支應，惟

                   
13 依行為時土地徵收條例 (91 年 12 月 11 日 )第 12 條規定：「……為實施前項調查或勘測，頇

遷移或拆除地上障礙物，致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遭受之損失，應先予適當之補償，其補償價

額以協議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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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同意且經裁示仍依循預算程序辦理，方於98年

5月簽准採分階段徵收，並將第2階段不足用地徵收

補償經費編列於99年預算，並非預算故意漏編、短

編。總之，本案因社子島開發緩慢、政策未明，原

93年、95年編列土地補償費預算繳庫；又於97年編

列預算時都市計畫尚未定案，預估土地取得方式有

徵收或無償提供使用，以及該府預算整體調配與公

告現值調整等不確定因素，致預算編列不足。另為

避免同一工程範圍被徵收土地，因不同年度辦理徵

收，而有公告土地現值變動幅度，造成補償標準不

一，宜按同一年度公告土地現值於當年一次完成徵

收及補償費發放，故未編列連續預算。至98年都市

計畫公告實施，始補編99年度預算，即於預算書編

寫「繼續性計畫分年資金需求表」等語。 

(四)綜上，關於審計部所稱臺北市政府未依規定妥適編

列徵收預算等情，經該府說明主要係社子島開發緩

慢、政策未明、先前編列土地補償費預算繳庫及當

年度多項重大工程產生預算排擠效應等原因之

故，承辦單位因而保守編列，並非預算故意漏編、

短編等語，經核尚情有可原。 

三、本案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第1階段46筆土地已完

成徵收，臺北市政府雖同意地主以切結無償提供工程

用地方式，換取未來參與關渡帄原開發機會，惟因關

渡帄原開發政策未明，為避免部分地主被提存之土地

補償價款，因時效屆滿而歸屬國庫，該府允應注意適

時提醒相關地主領取補償費，俾保障其應有權益。 

(一)按土地徵收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規定：「徵收土地

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

日內發給之。」第21條第1項規定：「被徵收土地或

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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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

第2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於國庫設立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

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之補償費，不適

用提存法之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

條例規定應發給補償費之期限屆滿次日起3個月內

存入專戶保管，並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發

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未受領之徵收補償費，依第1項規定繳存

專戶保管時，視同補償完竣。」由上可知，土地所

有權人對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權利義務，於補償費

發放完竣時終止，縱然拒絕受領，機關依規定將應

領補償費繳存補償費保管專戶後，視同補償完竣，

且自通知送達生效日起逾15年，仍未領取之補償

費，最後將歸屬國庫，故影響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

財產權益甚鉅。 

(二)關於本案徵收補償費發放及領取情形，據臺北市政

府表示略以，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第1階段46筆

土地徵收公告期間係自98年11月14日起至同年12

月13日止，並於98年12月22、23日辦理土地徵收補

償費發放，應領人數計有48位土地所有權人，應領

補償費總金額為444,293,940元，發價當日有11位

土地所有權人完成領取補償費價款程序，共計領取

34,744,248元;而37位土地所有權人因逾期未領，

應領補償費合計409,549,692元，經該府依上開規

定於99年3月12日以99年保管字第0059號~0095號

存入「臺北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截

至106年10月20日止，已有2位土地所有權人申領保

管款，金額為100,253,562元，現尚餘35位土地所

有權人尚未申領，金額計有309,296,1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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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已提存至保管之專戶之補償價款，將於114年屆

滿15年之期限，故本案未完成提領保管價款，若仍

未於期限屆滿完成提領，屆時土地補償價款將完全

解繳國庫，因此，影響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

益甚鉅，本院曾提示該府對於已提存之徵收補償價

款，若時效完成後對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將產生不

利益之結果，該府表示，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

規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領取保管款，並於通知函內

提醒土地所有權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

逾15年未領之補償費將歸屬國庫之提示，土地所有

權人應已知悉；又該府預計仍將於繳庫期限屆滿前

2年，再次主動發函通知徵收補償價款將歸屬國庫

期限，請土地所有權人儘速辦理領款手續，以保障

其權益等語。 

(四)綜上，本案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1期第1階段46筆土

地已完成徵收，臺北市政府雖同意地主以切結無償

提供工程用地方式，換取未來參與關渡帄原開發機

會，惟因關渡帄原開發政策未明，為避免部分地主

被提存之土地補償價款，因時效屆滿而歸屬國庫，

該府允應注意適時提醒相關地主領取補償費，俾保

障其應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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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函請臺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三，函請臺北市政府注意辦理。 

三、調查意見一至三，函送審計部及陳訴人。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

處理。 

 

                

         

                           調查委員：仉桂美 

                             蔡培村 

                             章仁香 

 


